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

收入支出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01月01日至106年11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金 額 金額

收入 3,821,180 63,313,969

　　公庫撥入數 3,782,860 62,978,975

　　罰款及賠償收入 25,000 209,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25,000 209,000

　　財產收入 2,886 6,771

　　　　廢舊物資售價收入 2,886 6,771

　　其他收入 10,434 119,223

　　　　其他收入 10,434 119,223

支出 3,821,180 63,213,969

　　繳付公庫數 38,320 334,994

　　人事支出 3,283,940 58,843,529

　　　　人事支出 3,283,940 58,843,529

　　業務支出 425,705 3,643,365

　　　　業務支出 425,705 3,643,365

　　設備及投資支出 73,215 364,081

　　　　增購財產支出 73,215 364,081

　　獎補助支出 0 28,000

　　　　其他獎補捐助 0 28,000

科目名稱
累計數本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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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

收入支出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01月01日至106年11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金 額 金額
科目名稱

累計數本月數

　

收支餘絀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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